
年齡修改部份 2022年 4月生效

2023年 4月更新,2023年 7月 1日生效,2023年 10月更新(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

課程內容 – 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

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

此基本課程用以推廣及發展獨木舟激流(靜水)運動。

註：凡持有獨木舟激流(靜水)二段章證書者，其資歷等同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

凡年滿 12歲及未滿 14歲,並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已取得一星章或以上證書者，將不

受年齡修訂之影響可正常參加後續課程。*(有效期至 2024 年 3月 31日)

參加資格： 1. 年滿 14歲
2. 持有三星章證書或獨木舟初級證書或(完成獨木舟三星證書認可課程*(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課程日數： 兩天訓練，另加一天考核

訓練內容： （理論） 1. 獨木舟激流的基本簡介

2. 激流艇的認識

3. 認識獨木舟激流個人裝備

4. 順水門;逆水門介紹

（實習） 1. 個人裝備的使用

2. 個人岸邊清艇

3. 岸邊上落艇技巧

4. 覆舟處理（有防浪裙）

5. 泳者救艇法（距離約 5米）(俯身或跪膝法)
6. 愛斯基摩拯救法（距離約 10米）(艇頭及按槳法)
7. 單槳划行法

8. 提手式壓水平衡（手肘着水面）

9. 水門練習

考 核： 1. 由總會負責，考生須透過屬會安排或參加由總會舉辦之考試，而考核範圍與訓練內容

相同。

2. 考試前須得到總會註冊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或以上資歷者在記錄冊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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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

參加資格： 1. 年滿 14歲及

2. 持有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或獨木舟激流(靜水)二段章

3. 考獲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後，曾參加 1場次由總會主辦、合辦或協辦的獨木舟激流(靜
水)正規比賽(暫緩執行)

課程日數： 兩天訓練，另加一天考核

訓練內容： （理論） 1. 獨木舟激流(靜水)比賽規則

2. 伸展運動、熱身運動、整理活動、斜台介紹技術分析

（實習） 1. 改善激流艇操縱技巧

2. 船頭舵

3. 任何一式愛斯基摩全翻滾

4. 船尾急轉

5. 連艇泳法（以任何泳式連槳游 5米至指定目標，防浪裙須保持在艙口圍邊上）

6. 模擬比賽及裁判規則

考 核： 1. 由總會負責，考生須透過屬會安排或參加由總會舉辦之考試，而考核範圍與訓練內容

相同。

2. 考試前須得到總會註冊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或以上資歷者在記錄冊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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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

參加資格： 1. 持有中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

2. 考獲中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後，曾參加 4場次由總會主辦、合辦或協辦的獨木舟激流(靜
水)正規比賽

課程日數： 三天訓練，另加一天考核

訓練內容： （理論） 1. 國際獨木舟聯盟(ICF)獨木舟激流比賽規則

2. 基本體能訓練，例如：循環訓練、重量訓練及間歇訓練

3. 認識各級激流河道

（實習） 1. 側划艇法

2. 全自旋法

3. 橫跨式船頭舵(後手須置於肩膊位置,不可置於腰部)
4. 覆舟被困者拯救法（泳者救艇法及艇救艇法）

5. 模擬比賽及裁判規則

6. 計時

200米(短途)：男子 1分 30秒內完成，女子 1分 40秒內完成

考 核： 1. 由總會負責，考生須透過屬會安排或參加由總會舉辦之考試，而考核範圍與訓練內容相同。

2. 考試前須得到總會註冊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或以上資歷者在記錄冊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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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 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

參加資格： 1. 須年滿 18歲或以上之獨木舟總會會員。

2. 持有高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

3. 持有有效初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及有效成人急救證書。

4. 曾參與及完成由本會主辦、合辦或協辦之獨木舟激流(靜水)正規比賽 2次或以上或曾獲總會委

派代表香港參加海外獨木舟激流比賽。

課程日數： 五天訓練，另加一天考核

訓練內容： （理論） 1. 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架構

2. 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各項守則及指引

3. 獨木舟運動安全須知

4. 教練職責及守則 (包括 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政策)
5. 香港運動員及隊伍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期間處理播放國歌和升掛區旗的指引

6. 教學法

7. 青少年培訓

8. 比賽規則

（實習） 1. 教學實習

2. 救生技術

3. 模擬審核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考試

4. 教學示範及技巧

5. 考核及評估常識

6. 意外應變能力及處理

7. 重溫中級或以下獨木舟激流(靜水) 技術

8. 模擬激流(靜水)比賽

考 核： 1. 由總會委派主考負責考核，而考核範圍與訓練內容相同。

2. 考生只可參加總會舉辦之「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訓練與考核考試前須獲總會註

冊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在紀錄冊上簽署。

3. 考試內容分為四部份：筆試、技術試、教學試(水上技術)及激流(靜水)賽例試。

備 註： 重考事項：

1. 若考試不合格的學員，可以在考試日期起計一年內，向總會申請再次重考，惟重考日期亦須

於上述日期計算內完成，不可申請延期。而每一位需重考的學員，只可以申請重考一次。重

考不合格者須重新報讀整個課程。

2. 重考人數可由一人起至八人不等；主考與考生比例最多為 1：8。
3. 以當時總會釐定之考試費為準。

取得乙、丙部合格後：

1. 可向總會申請報讀（甲部）運動通論及進行（丁部）見習教練工作。

2. 進行（丁部）之見習教練，可以經由總會安排實習工作。

3. 所有實習工作須於考試日期起計一年內完成，並於實習授課日期前 2星期通知負責或有關主

考，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4. 所有(丁部)實習記錄須由主考、總會註冊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在紀錄冊上簽署核實。

5. 如申請延長(丁部)之實習期，須於限期前一個月書面詳列原因及夾附有關證明向本會申請，

經訓練委員會核準後最多可延長 6個月。

6. 見習日數不少於 5日，教學範圍包括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訓練課程。

負責教練或視學人員可就當日實習情況填寫報告呈交總會，訓練委員會對有爭議之實習或會作出

調查及決定實習是否有效。訓練委員會將根據所有評估內容作出整體歸納，以評定實習教練是否

通過丁部實習。未達標準者，訓練委員會或主考可要求延長其(丁部)實習期。

7. 必須完成甲、乙、丙、丁四部分及持有有效成人急救證書方可申領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
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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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 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

參加資格： 1. 須年滿 21歲或以上之獨木舟總會會員。
2. 持有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有效初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及有效成人急救證書。高

級獨木舟激流裁判證書(暫緩)。
3. 考獲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後及報讀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課程開辦日前兩年內，曾

教授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訓練課程共不少於 10日次。
4. 擔任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後，協助籌辦由總會主辦、合辦或協辦的獨木舟激流(靜水)

比賽不少於兩日次。
5. 持有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資格者，必須在其一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簽發日起計

一年後，方可參加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課程(計算至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課程首
天訓練日期)。

課程日數： 六天訓練，另加兩天考核

訓練內容： （理論） 1. 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架構及職責功能

2. 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各項守則及指引(包括 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政策)
3. 講學技巧

4. 編寫講義

5. 教學法深究

6. 安排及策劃有關之訓練課程

7. 維修及保養獨木舟激流(靜水)裝備知識

8. 團體組織的管理常識

9. 與獨木舟激流(靜水)有關之急救常識

（實習） 1. 教學示範及技巧
2. 考核及評估常識
3. 意外應變能力及處理
4. 教學常犯的錯誤
5. 重溫所有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課程之技術
6. 中、高級激流獨木舟證書課程的槳法分析
7. 模擬審核中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考試
8. 運動員基礎訓練(包括水上及陸上)

考 核： 1. 由總會委派主考負責考核，而考核範圍與訓練內容相同。

2. 考生只可參加總會舉辦之「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訓練與考核。

3. 考試前獲總會註冊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在紀錄冊上簽署。

4. 考試內容分為五部份：筆試、技術試、教學試(水上技術)、講學試(課堂理論)及比賽例試。

備 註： 重考事項：

1. 若考試不合格的學員，可以在成績通知日起計兩年內，向總會申請再次重考，惟重考日期亦

須於上述日期計算內完成，不可申請延期。而每一位需重考的學員，只可以申請重考一次。

重考不合格者須重新報讀整個課程。

2. 重考人數可由一人起至八人不等；主考與考生比例最多為 1：8。
3. 以當時總會釐定之考試費為準。

取得乙、丙部合格後：

1. 可向總會申請報讀（甲部）運動通論及進行（丁部）見習教練工作。

2. 進行（丁部份）之二級見習競賽教練，可以在屬會或經由總會安排實習工作。

3. 所有實習工作須於成績通知日起計兩年內完成，並於實習授課日期前 2星期通知負責或有關

主考，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4. 所有(丁部)實習記錄須由總會註冊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在紀錄冊上簽署核實及註冊屬

會蓋印。

5. 如申請延長(丁部)之實習期，須於限期前一個月書面詳列原因及夾附有關證明向本會申請，

經訓練委員會核準後最多可延長 6個月。

6. 見習日數不少於 10日次，教學範圍包括：

i. 中級或高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課程不少於 5日次 及
ii. 初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課程不少於 3日次。
負責教練或視學人員可就當日實習情況填寫報告呈交總會，訓練委員會對有爭議之實習或會

作出調查及決定實習是否有效。訓練委員會將根據所有評估內容作出整體歸納，以評定實習

教練是否通過丁部實習。未達標準者，訓練委員會或主考可要求延長其(丁部)實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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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必須完成甲、乙、丙、丁四部分及持有有效成人急救證書方可申領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

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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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 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 (K)

參加資格： 1. 須年滿 25歲或以上之獨木舟總會會員。

2. 持有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有效初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及有效成人急救證書。

高級獨木舟激流裁判證書(暫緩)
3. 考獲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後及報讀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課程開辦日前兩年

內，曾教授中級或以上獨木舟激流(靜水)證書訓練課程不少於 15日次 (協助教授一級獨木

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課程亦計算在內)。
4. 持有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資格者，必須在其二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簽發日

起計兩年後，方可參加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課程(計算至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

課程首天訓練日期)。
課程日數： 六天訓練，另加兩天考核

訓練器材： WING槳,國際標準賽艇,不能使用少年國際賽艇

訓練內容： （理論） 1. 國際獨木舟聯盟之架構及職責功能

2. 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各項守則、指引及須知(包括 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政策)
3. 團體組織的管理常識

4. 運動受傷及死亡的法律責任

5. 設計及編寫亞洲錦標賽之兩年訓練計劃

6. 本地競賽類獨木舟活動的推廣方法或建議（如學校、工商機構或社團組織）

7. 有關賽事（只限獨木舟激流類）及組織的認識

8. 世界及洲際錦標賽，青少年錦標賽的特別規則

（實習） 1. 教學示範及技巧

2. 考核及評估常識

3. 意外應變能力

4. 教學常犯的錯誤

5. 模擬審核所有競賽員證書考試

6. 運動員速度耐力訓練(包括陸上及海上)
考 核： 1. 由總會委派主考負責考核，而考核範圍與訓練內容相同。

2. 考生只可參加總會舉辦之「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證書」訓練與考核。

3. 考試前須獲總會註冊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教練在紀錄冊上簽署。

4. 考試內容分為四部份：筆試、技術試、教學試(水上技術)及講學試(課堂理論)及比賽例試。

備 註： 重考事項：

1. 若考試不合格的學員，可以在成績通知日起計兩年內，向總會申請再次重考，惟重考日期

亦須於上述日期計算內完成，不可申請延期。而每一位需重考的學員，只可以申請重考一

次。重考不合格者須重新報讀整個課程。

2. 重考人數可由一人起至八人不等；主考與考生比例最多為 1：8。
3. 以當時總會釐定之考試費為準。

取得乙、丙部合格後：

1. 可向總會申請報讀（甲部）運動通論及進行（丁部）見習教練工作。

2. 進行（丁部份）之三級見習及比賽例試教練，可以在屬會或經由總會安排實習工作。

3. 所有實習工作須於成績通知日起計兩年內完成，並於實習授課日期前 2星期通知負責或有

關主考，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4. 所有(丁部)實習記錄須由總會註冊三級及比賽例試教練在紀錄冊上簽署核實及註冊屬會蓋

印。

5. 如申請延長(丁部)之實習期，須於限期前一個月書面詳列原因及夾附有關證明向本會申請，

經訓練委員會核準後最多可延長 6個月。

6. 見習日數不少於 15日次，教學範圍包括：

i. 中、高級獨木舟激流(靜水)課程不少於 6日次 及
ii. 總會獨木舟激流(靜水)集訓隊不少於 24小時或 8日次。
i. 提交青少年訓練計劃書，並實踐其訓練計劃於本會青少年訓練。

負責教練或視學人員可就當日實習情況填寫報告呈交總會，訓練委員會對有爭議之實習或

會作出調查及決定實習是否有效。訓練委員會將根據所有評估內容作出整體歸納，以評定

實習教練是否通過丁部實習。未達標準者，訓練委員會或主考可要求延長其(丁部)實習期。

7. 必須完成甲、乙、丙、丁四部分及持有有效成人急救證書方可申領三級獨木舟激流(靜水)
教練證書。



年齡修改部份 2022年 4月生效

2023年 4月更新,2023年 7月 1日生效,2023年 10月更新(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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